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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入世文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世以来，中国政府实现了稳

健转型。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总额则奇迹般地翻

了一番就像是坐上了滑梯，中国在全球化的轨道上越行越快

。但是，我们经历的不仅是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喜悦，

还有成为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的烦恼，以及对经济增长模

式的困惑。国人曾担心入世将对汽车、农业等行业带来的冲

击及波折，这在三年的进程中并没有发生。而入世三年对我

国企业的发展、外部经贸环境、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深刻影

响却不容忽视。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同时，我国

政府也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有关法律承诺，一个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和国际惯例要求，统

一、完备和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初步建立起

来。经济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

间关系的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

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中国加

入WTO对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正在推动着

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一、入世促进了法治理念的形成 加入世

贸，首先是“政府入世”。如何把世贸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

和法规，政府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被人们称之

为“政府入世”。加入世贸3年来，我国大幅修订包括外资法



、外贸法在内的2500多个法律法规。各地清理了19万多件地

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国务院先后分三

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各地政府取消了数十万

件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大量内部文件，凡执行的必须是公

开的，“阳光政务”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透明度。 三年多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一些学者提

出入世后中国法制要“推倒重来”、“全面变法”，另外一

些学者则驳斥了这种论调。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WTO规则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法制建设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展

开的，两方面在大方向上一致；二是WTO是一个国际经济贸

易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入世后我们需要修改和制定的法律

法规，主要涉及经济贸易方面，例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当然也涉及行政、司法程序方面

的一些法律，但并不直接涉及其他法律制度，因此，需要修

改的面比较窄，不存在“全面变法”问题；三是WTO的三个

基本原则，即法制统一原则、公开透明原则和非歧视原则，

与我们的立法原则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入世需要修改、

制定的法律法规，大部分早已列入我们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

法计划。应当说，入世对这些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确实起

到了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入世的意义最终体现为促进观念的

变化和体制的完善，可以说，入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重要

的影响，是进一步促进和加快了法治理念的形成，更牢固地

确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的观念，从而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具

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规范。入世对我国立法和法制建设



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入世加快了有关法律的立法进

程，为了履行入世承诺，我们加快了一些法律的立法速度；

二是入世促进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更加注重法制统一、公开透

明和非歧视原则，我们立法工作一向注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注重立法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入世后这几个方

面的要求更高，我们在立法工作中也更加注重；三是入世促

进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WTO规则对司法活动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应当是统一的，要进一步完

善审判公开制度，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必须保持中立地位，

平等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当事人，平等对待国

内外当事人等，这些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四是入世改善了我们的法制环境和投资环境，入世实际上

起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我们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放开了

一些行业的投资和市场准入限制，同时要制定和修改相应的

法律予以规范，市场越开放，对我们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要

求越高，这正是十六大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

方面。 入世以来，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履行我们的入世承诺

，行使世贸组织协议规定的权利，在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三年多以来的立法较好地履行了

我国的入世承诺。一是在入世前已修改近十部有关法律的基

础上，又修改了一些直接涉及对外贸易的法律，如对外贸易

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二是根据入世后新形势的需要和

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

管理法、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健全金融法

律制度；三是加快民商经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制定了电子



签名法，审议了物权法(草案)等；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工

作正在抓紧进行。四是规范和减少行政许可，制定了行政许

可法，并修改了票据法等九部法律中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

此外还制定了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了

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修改了

反倾销条例等一批与入世有关的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

人大也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清理和修改了一些地方性

法规。 下一步要下大力气搞好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

作，从法制上进一步适应入世的需要。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基本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

这个目标制订了五年立法规划，下一步要下大力气搞好一些

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一是在有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

，制定反垄断法和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二是要抓紧研究制定

统一适用于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法；三是适时研究

制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保障措施法、国有资产法

、外汇法、期货交易法等；四是修改合伙企业法、审计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

和修改，将从法制上进一步完善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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